关于全区生态保护岗位及政策补助的解释

各地市脱贫攻坚指挥部：
[bookmark: _GoBack]为确保各地市准确理解全区生态保护岗位及政策补助（主要包括生态补奖和边境地区、民族地区、主体功能区补助政策等），提高政策的实践性、精准性、时效性，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同意，现就《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若干政策》等4个脱贫攻坚配套文件中的生态保护岗位、政策补助解释如下：
一、生态保护岗位
   （一）生态保护岗位对象
1.生态保护岗位对象及安排顺序为具备劳动能力和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具备劳动能力和意愿的，未纳入建档立卡范围的农村低保人口；具备劳动能力和意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年贫困线至次年贫困线（次年贫困线按上年贫困线16%的增幅测算）之间的低收入农村人口，该部分人口按照收入从低到高的原则安排。
2.各县（区）生态保护岗位安排人数不得超过上述三类对象所对应总人数的50%，一人一岗。
3.上述对象不含一二级残疾人口、全日制教育在校生，村（居）“两委”成员、与行政企事业单位有一年以上实际雇佣关系人口、在外一年以上自由职业者。
4.生态保护岗位与各类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保底政策不得重复安排。
   （二）生态保护岗位补助标准
全区生态保护岗位全勤补助标准统一为3000元/人•年。地市、县（区）补助高于自治区标准的，资金自行承担。
   （三）生态保护岗位补助落实
地市在收到生态保护岗位补助30日内必须分解下达到县（区）。县（区）在每年6月30日、10月30日前完成对上岗人员半年及年度考核、公示等全部工作，并于30日内完成上、下半年岗位补助发放工作。岗位补助原则上通过“一卡通”兑现。严禁向未安排岗位人员发放岗位补助。
   （四）生态保护岗位台账管理
各地市、县（区）、乡（镇）分级做好生态保护岗位台账，确保做到记录完整、信息准确。关键信息包括：上岗对象认定人、审核人，岗位对象姓名、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报酬额度，报酬发放人、领取人及日期。生态保护岗位台账按相关程序层层报上级脱贫攻坚指挥部核查，各级脱贫攻坚指挥部核查后，报备同级财政部门（含台账电子版）。
   （五）生态保护岗位人员的退出
生态保护岗位人员在脱贫后安排3年过渡期，过渡期终了后，腾出的岗位可安排给符合条件的其他农村贫困人口（低保人口）。
 二、政策补助
（一）政策补助对象
1.政策补助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无劳动力的人员；未纳入建档立卡范围的农村低保人口中无劳动力的人员。
2.政策补助与各类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保底政策不得重复安排。
   （二）政策补助标准
政策补助标准为4100元与自治区当年农村贫困线（低保线）之间的差额。2016年的补助标准为1550元/人。所需补助资金从自治区财政下达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增量资金和边境地区、民族地区、主体功能区转移支付中安排。
   （三）政策补助落实
地市必须在收到政策补助30日内，分解下达各县（区）。县（区）必须在完成补助对象识别，并报地市审核后30日内兑现政策补助。政策补助原则上通过“一卡通”兑现。
   （四）台账管理
各地市、县（区）、乡（镇）一定要分级做好政策补助台账，做到有补助对象认定人、审核人，有补助对象姓名、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补助额度，有补助发放人、领取人及日期。政策补助台账按相关程序层层报上级脱贫攻坚指挥部核查，各级脱贫攻坚指挥部核查后，报备同级财政部门（含台账电子版）。
   （五）政策补助时限
自治区政策补助执行期5年（2016～2020年）。
三、工作责任
各地市是生态保护岗位和政策补助对象的审核主体，补助资金落实的监督主体。各县（区）是生态保护岗位和政策补助对象的识别主体、补助兑现的责任主体。各地（市）、县（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成员单位一定要准确把握政策要义及边界，高度重视，密切协调配合，采取具体可行措施，确保政策及时落地，规范管理，不走偏、不走样。出现问题的，请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规严肃处理。
本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请及时反馈自治区脱贫攻坚生态补偿脱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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